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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德莱”、“上市公司”

或“公司”）于 2022年 6月 30日披露了《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

公司于 2022年 7月 6日收到贵所下发的《关于对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报告书（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

公函【2022】0700号），于 2022年 7月 14日披露了《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回复》，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会同上市公司

及其他相关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与核查，现就有关事项发表核

查意见。

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所使用的简称与重组报告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

含义。本核查意见财务数据均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

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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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草案披露，康德莱医械于 2022年 5月 16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第三届董事会改选议案，康德莱仅提名 2 名董事，不能继续控制康德莱医械

董事会相关决策，不再将康德莱医械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截至 2022年

1月 31日，公司仍然作为第一大股东持有康德莱医械 25.82%的股权，第二、三

大股东持股比例仅分别为 15.18%、5.75%。请公司结合康德莱医械股权结构、

历史决策情况、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等，说明公司不再控制康

德莱医械的依据是否充分，以及无实控人状态是否会对标的公司经营稳定造成

不利影响。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结合康德莱医械股权结构、历史决策情况、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一

致行动关系等，公司不再控制康德莱医械的依据是否充分

（一）康德莱医械股权结构分散，不存在控股股东

根据康德莱医械的年度报告，截至 2022年 1月 31日，康德莱医械的前十大

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2,857,142 25.82%

宁波怀格泰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200,000 15.18%

梁栋科 9,542,854 5.75%

Worldwide Healthcare Trust PLC 7,412,800 4.47%

林森 7,142,858 4.30%

王瑞琴 7,142,858 4.30%

陈星 7,071,430 4.26%

黄楚彬 7,071,430 4.26%

柯伟 6,070,000 3.66%

宁波同创速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00,000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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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25,511,372 75.61%

2022年 4月，康德莱医械向梁栋科、瑛泰创启、瑛泰创源发行合计 200万

股内资股，康德莱的持股比例稀释到 25.51%。

综上，公司的持股比例为 25.51%，上市公司对康德莱医械的持股比例已低

于 30%，根据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从持股比例的角度，公司已不是康德莱医

械的控股股东。

（二）康德莱医械单一股东无法控制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1、目前不存在少数股东控制康德莱医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表决的情况

（1）内控制度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

目前康德莱医械股权较为分散，自 2015年改制设立股份公司以来，康德莱

医械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建立了股东大会、

董事会和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并制定相应的议事规则和管理制度，聘任了总经理、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业务运作的需要设置

了相应的内部职能部门，不断建立并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2）不存在少数股东控制康德莱医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表决的情况

根据康德莱医械《公司章程》，报告期内的历史决策及重组后股东大会和董

事会的表决机制及表决情况，具体如下：

项目 表决机制 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过半数通过。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应当

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康德莱医械报告期内的股东大会，各股东均

按照自身的意愿行使股东表决权，不存在某

个或某几个股东对其表决意见进行控制或

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情况。本次重组后各股东

仍能按照自身的意愿行使股东表决权，康德

莱按照目前的持股比例无法控制股东大会

的表决。

董事会 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 在康德莱医械报告期内的董事会上，全部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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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董事会特别决议须经全体董事的 2/3以

上同意；董事会对其他事项作出决议，必须

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同意。

事均按照自身意愿独立行使表决权，康德莱

凭借超过半数的董事会席位能够实际控制

第二届董事会。本次重组后全部董事仍能按

照自身意愿独立行使表决权，康德莱按照目

前的董事会席位数无法控制第三届董事会

的表决。

2、目前不存在少数股东控制康德莱医械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情况

根据康德莱医械的工商底档及公司章程等文件，2015年康德莱医械股改至

今，公司的持股比例从最初的 54.64%下降到 25.51%，公司委派的董事亦经历了

几次变动，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工商变更时间/

决议做出时间

康德莱医械董事总

人数

其中康德莱提名董

事人数
康德莱对康德

莱医械的持股

比例

说明

股东代

表董事

独立董

事

股东代

表董事

独立董

事

2015年 10月 5 0 3 0 54.64%

第一届董事会，康德莱推

荐王彩亮、陈红琴、薛丽

娟担任董事

2015年 12月 5 0 3 0 51.02% 股份公司第一次增资

2018年 12月 5 0 3 0 35.71% 股份公司第三次增资

2018年 12月 5 4 3 2 35.71%

第二届董事会，康德莱推

荐王彩亮、张维鑫、陈红

琴担任非独立董事，推荐

戴克戎、葛均波担任独立

董事

2019年 11月 5 4 3 2 25.82% 康德莱医械 H股上市

2022年 4月 5 4 3 2 25.51%
康德莱医械定向发行内资

股股票

2022年 5月 6 3 2 0 25.51% 第三届董事会，康德莱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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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张维鑫、陈红琴担任非

独立董事

截至 2022年 5月 16日，康德莱持有康德莱医械 25.51%的股份。从股东大

会的角度，康德莱医械不存在少数股东控制股东大会的情形——即：康德莱无法

控制康德莱医械股东大会。

2022年 5月 16日，康德莱医械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选举了第三届董事会成员，

康德莱提名并当选了 2名非独立董事，提名的董事人数占全部董事人数的比例低

于 50%。从董事会决策的角度，康德莱医械不存在少数股东控制董事会的情形—

—即：康德莱已无法实际控制康德莱医械第三届董事会的重大决策。

综上，康德莱医械股权结构比较分散，不存在少数股东控制康德莱医械股东

大会和董事会表决、对公司决策构成实质性影响的情况。

（三）一致行动或共同控制的情形

康德莱医械股东怀格泰益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宁波怀格健康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怀格健康”），怀格健康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康

德莱医械股东王锴，怀格泰益和王锴合计持股比例为 18.32%；康德莱医械股东

宁波瑛泰、瑛泰创启、瑛泰创源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康德莱医械股东梁栋科，

存在关联关系，合计持股比例为 8.30%。

根据内资股东间签署的《关于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的说明》，康德莱医

械股东（康德莱、怀格泰益、王锴、梁栋科、宁波瑛泰、林森、王瑞琴、黄楚彬）

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的情形。瑛泰创启、瑛泰创源合计持有康德莱医械 0.59%股

份，持股比例较小。

综上所述，一方面，康德莱持有康德莱医械的股权比例为 25.51%，低于 30%，

且与其他股东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从股权比例的角度，已不是康德莱医械的控

股股东；另一方面，康德莱自康德莱医械 2022年 5月 16日股东周年大会对董事

改选后，公司在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多方面已无法再控制康德莱医械，故公司不

再控制康德莱医械的依据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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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实控人状态是否会对标的公司经营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一）康德莱医械公司治理结构完善

康德莱医械作为港股上市公司，已根据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建立健全公司

治理的组织机构以及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制度，

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行使权利，公司治理结构完善。

（二）康德莱医械成立以来核心团队较为稳定

康德莱医械核心团队的任职情况如下：

核心团队 目前担任职务 在康德莱医械任职经历

梁栋科 总经理
2006年 6月入职康德莱医械，2010年 6月起任康德莱医械总经

理，目前任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宋媛
副总经理兼董

事秘书

2018年 9 月起任董事会秘书，2018 年 12 月起任副总经理，目

前任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林森 技术负责人
2010年 6月加入康德莱医械，现任技术总监，目前任第三届董

事会董事

王瑞琴 生产总监
2010年 6月加入康德莱医械，现任生产总监，目前任第三届董

事会董事

如上表所示，康德莱医械核心团队较为稳定。康德莱医械于 2006年 6月成

立。梁栋科博士在医疗器械行业拥有 10余年经验，自 2006年康德莱医械成立以

来就在公司任职，2010年开始担任康德莱医械总经理。林森、王瑞琴、宋媛也

具有较丰富的行业经验。

（三）康德莱医械在独立发展下，经营情况良好

康德莱医械近年来在管理层的带领下经营情况良好。康德莱医械在以梁栋科

博士为主要负责人的管理层的带领下，深耕介入类医疗器械各细分领域，有序推

进公司的战略规划和业务布局，业务取得良好发展。康德莱医械香港上市前一年

即 2018 年度营业收入仅为 2.03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仅为 0.58 亿元，到

2021年度已分别达到 4.65亿元和 1.43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 30%。



7

（四）康德莱医械第三届董事会成立后，核心人员并未出现变动

康德莱医械第三届董事会改选完成，并成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后，核心人员

并未出现变动。目前康德莱医械日常经营仍然由以梁栋科博士为主要负责人的管

理层具体管理，经营稳定，且管理层中目前有总经理梁栋科、董事会秘书宋媛和

技术总监林森加入第三届董事会，生产总监王瑞琴亦加入第三届董事会，报告期

内，核心人员也并未出现变动。

（五）股权结构较为稳定

康德莱医械自港股上市以来，除去 2022年 4月向梁栋科、瑛泰创启、瑛泰

创源定向发行 200万股股票，未进行过其他股权融资，且前十大股东未发生重大

变化，股权结构较为稳定。

综上所述，康德莱医械股权结构稳定，公司治理完善，具体运营由管理层负

责，且经营情况良好，董事会改选后核心团队亦未发生变动，故目前无实际控制

人的状态对康德莱医械的经营稳定不会造成不利影响。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 独立财务顾问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内资股东出具的《关于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

员提名及投票表决的承诺函》和《关于一致行动关系及关联关系的说明》；

2、查阅康德莱医械第三届董事会改选的决策和公告文件；

3、查阅了康德莱医械 2021年度报告；

4、查阅康德莱医械报告期内的董事会文件；

5、访谈了康德莱和康德莱医械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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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德莱无法继续控制康德莱医械的依据充分。主要系：（1）康德莱在康

德莱医械持股比例仅为 25.51%，与其他内资股东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依据持

股比例不能实际控制康德莱医械；（2）康德莱在康德莱医械第三届董事会中拥

有 2名非独立董事席位，未超过董事会席位的半数，无法继续控制康德莱医械董

事会相关决策，不再实际控制康德莱医械。

2、报告期内康德莱医械由管理层负责具体运营，且经营情况良好，目前无

实际控制人的状态对康德莱医械的经营稳定不会造成不利影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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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回复》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蔡宇骋 关 波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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